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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保障房新政·影响

烟台住房保障历程

●2003年，市政府出台《关
于进一步深化完善我市住房制
度改革的意见》(烟政发〔2003〕42

号)，确定停止住房福利性实物
分配，建立以经适房为主、廉租
房为辅的住房社会保障供应体
系。同年，市中心区首个集中建
设的保障性住房项目———“锦绣
新城一期”开工并向社会供应。

●2006年，市政府出台《关于
加强市区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管
理工作的意见》(烟政发〔2006〕83

号)，建立集中建设与联动建设相
结合的经适房建设机制。

●2007年，市政府颁布《烟
台市市区最低收入居民家庭廉
租住房保障管理办法》(烟政发

〔2007〕19号)，建立租赁补贴与实
物配租相结合的廉租住房保障
机制。同年，烟台市住房保障中
心正式成立。

●2008年，市政府出台《关于
加强城市住房保障工作的意见》
(烟政发〔2008〕4号)，将廉租房保
障范围扩大到低收入家庭，与经
济适用住房供应对象相互衔接。

●2009年，市政府颁布《烟
台市市区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
法》(市政府令115号)、《烟台市市
区廉租住房保障管理办法》(市
政府令116号)，进一步完善经适
房和廉租房管理的各项制度。

●2011年，市府办出台《烟台
市市区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
(烟政办发〔2011〕19号)、《关于进
一步完善保障性住房联动建设
机制的通知》(烟政办发〔2011〕85

号)，启动建立公共租赁住房保障
制度，规定8万平方米以上的新
建住宅类房地产开发项目，均应
按5%配建保障性住房。

●2014年，市府办出台《烟台
市城市住房保障管理办法》(烟政
办发〔2014〕1号)，经适房、廉租房、
公租房三者合并为租赁型保障
房，推行租补分离的新模式。

本报记者 李园园 王晏
坤 通讯员 葛振鹏

新新政政能能推推高高房房租租吗吗？？
业内分析房屋租赁税可能会转嫁到房租上

本报1月13日讯(记者 王
晏坤 李园园 ) 新政策取消
了经适房，将经适房、廉租房、
公租房“三合一”，提供租赁型
保障房，有住房需求的市民可
以去市场上租房，然后根据家
庭经济情况给予相应的货币补
贴，政府压力也能很好地释放。
但业内人士也有担忧，新政可
能会推动租房价格上涨，也面
临着一些难推行的问题，但对
新房成交是利好消息。

烟台金石顾问有限公司总
经理陈哲认为，“三房合一，提
供租赁型保障房”政策出台后，
将会慢慢影响老百姓的置业观
念，甚至“不少市民将来可能青

睐租房过日子”。
对于陈哲的说法，烟台美

男地产滨海区域荆经理比较认
同，“城市中低收入家庭可自行
去市场租房享受租赁补贴，这
个肯定会受到很多市民的欢
迎，对二手房租赁市场是一个
利好消息，但是租房价格可能
会有所上涨。”荆经理说，不仅
时间成本增加，而且还要交房
屋租赁税，这些成本和费用都
会转嫁到房租上。

但是未来发展到底如何，
荆经理心中也有不少疑问，例
如政策中提到，“符合条件的市
民凭《住房保障资格证》和与出
租人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房

屋所有权证书或其他合法权属
证明材料以及地税部门开具的
房屋租赁发票等，可以申领住房
租赁补贴。”荆经理说，这其中就
存在不少需要解决的问题。

“比如开房屋租赁发票，房
东不去交税咋办？”荆经理说，
鼓励个人或社会组织房屋向保
障对象出售，现实还是有点操
作难度。

新政策的出台实施，会对
房地产企业有什么影响？是否
会影响一手房成交量？烟台资
深业内人士王豪杰认为，“取消
经适房，三房合一，提供租赁型
保障房”对房地产行业肯定是
利大于弊。

“从政策内容来看，肯定会
促进刚需型住房的成交量，对
新房的交易也肯定是一个利好
信息。”王豪杰说，简单来说，在
有经适房的时候，一些符合条
件申请经适房的市民申请购买
了经适房，而取消经适房后，有
住房需求的市民，还是会选择
一些适合自己经济情况的房产
去购买，这就会促进小户型房
产的成交。

王豪杰告诉记者，其实烟
台的大多数房地产商早就盯到
了这个新政策，而且还根据政
策策划了相应的促销手段，例
如可以通过一定额度的无息贷
款垫付首付等。

对话市人大代表于德利

新新政政让让保保障障性性住住房房分分配配更更公公平平
对于新政策的出台实施，

烟台市人大代表、山东德利环
保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于德利
告诉记者，根据媒体曝出的情
况来看，之前的经适房在申请
买卖过程中确实存在一定的矛
盾和问题。

于德利说，此前经适房的
政策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不合理
性，主要是因为“地方政府享受
着国家的政策，建设了一批低
成本建筑，虽然出发点是好的，
但是这批建筑在分配问题上存
在一定问题。”经适房的建设与
分配是本着解决低收入家庭住

房问题，但有些市民存在恶意
申请经适房的情况，这就产生
了对保障性住房“分配不公”的
问题，需要新政策进行弥补或
调整。

“租赁型保障房的出现可能
会避免上述问题的出现，因为只
要是租房，到时候把钱都交给国
家或交给房东，有些人再去想方
设法存房子没必要了，而且转租
还会受到严厉处罚，也没必要骗
租补。”于德利说。

新政策的出台实施，在一
定程度上满足一些需要租房市
民的住房需求，关键是可选择

性较强，自己可以在政策规定
的条件内选择适合自己的房屋
租赁，“这也是调整保障性住房
平衡的一种方式，进一步让其
公平分配。”于德利说。

对于于德利的说法，芝罘
区崆峒岛居委会党支部书记、
烟台市人大代表王中平比较赞
同，他认为在当前住房压力较
大的情况下，能够进行市场化
租房补贴，取消经适房，在保证
保障房公平分配的情况下，还
能满足租房市民的地域性租房
需求。

本报记者 王晏坤 李园园市人大代表于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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